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鍾委員佳濱就「鑑於南投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遊園巴士於三月九日發生死傷意外，然該車輛並未懸掛車牌，不受交通監理機關管理，交通部觀光署之『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亦存在制度上重大漏洞」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院臺專字第115000420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5-4-4）

鍾委員就「鑑於南投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遊園巴士於三月九日發生死傷意外，然該車輛並未懸掛車牌，不受交通監理機關管理，交通部觀光署之『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亦存在制度上重大漏洞」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下稱管理規則）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目前觀光遊樂業採三級管理機制，分別由觀光遊樂業業者每季自主實施定期與不定期檢查，由縣市政府實施上下半年定期與不定期檢查，以及由觀光署每年辦理年度督導考核競賽等三級方式管理；至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權責，於管理規則第5條第1項之附表「觀光遊樂業管理權責劃分表」亦有明確劃分，觀光遊樂業園區內之遊園車，目前僅能由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進行「場所管理」，先予敘明。

二、查遊園車不專屬於觀光遊樂業主題園區使用，其他許多大型園區或活動場所亦有設置遊園車供接駁或遊憩使用，然目前遊園車之定義、使用場所、管理標的、認證及檢修法規、主管機關等均存在部分模糊空間。觀光署為觀光單位，雖不具車輛監理專業，但為加強遊園車使用安全，亦不迴避管理灰色地帶，於114年10月即上網招標辦理「觀光遊樂業遊園車管理委託研究案」採購案，並於本（115）年1月完成決標作業，目前該案於本年3月19日召開「細部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後續將再召開期中報告書及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預計於本年年底前完成研究成果。

三、有鑑於目前杉林溪遊園車事故原因正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調查中，且前揭研究案結案報告及進行修法之法制作業尚需時日，為即刻加強維護園區內遊園車使用安全，觀光署已於本年3月4日函請各業者盤點及維護遊園車相關軟硬體設施，及檢視相關安全規範，並持續依規範進行保養檢修；又該署已於本年3月底會同有關縣市政府完成12家遊樂園之遊園車不定期檢查，相關改善及建議事項，已請地方政府列入定期（半年）檢查項目。另後續之強化措施如下：

(一)近期將擬訂「觀光遊樂業遊園車管理指引」函請業者配合辦理，並納入定期、不定期及督導考核檢查。

(二)有關鍾委員質詢意見，觀光署亦將納入「觀光遊樂業遊園車管理委託研究案」評估及未來修法參考。

(三)預計於116年進行相關法規研修，包含完成訂定「觀光遊樂業遊園車管理注意事項」等規範之法制作業。



